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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判决书的日期：2019 年 3 月 14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1 月 24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马文钦、马锦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刘文瑜、广东博商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郑宋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庞德、杨朋霖、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

所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王兰娥（原审被告）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上诉人马文钦、马锦惠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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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分公司、原审被告王兰娥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 2018 )粤0304 民初18069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马文钦、马锦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

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马文钦、马锦惠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无须对深圳市华富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富公司”）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称二人未履行出

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1、马文钦、马锦惠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2007 年 8 月 17 日，马文钦投资

10 万元注册成立华富公司，根据深圳同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同鑫验字

【2007】337 号验资报告及银行流水，马文钦已完成出资。2011 年 3 月 7 日，

华富公司将注册资本增加到 100 万元，根据深圳税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税

博验字【2011】6 号验资报告及银行流水，马文钦已将增资款 90 万元存入公司

验资专户。2014 年 1 月 3 日，华富公司增资 3000 万，根据 2013 年 12 月 30 日

华富公司、马文钦、马锦惠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可知，其二人已履行出资义务，

并由公司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 ，证明马文钦出资 300 万元，马锦惠出资 2700

万元。 

2、两上诉人完成出资后，已对外转让了华富公司股权，股权转让是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价格合理。2011 年 3 月 22 日马文钦将其持有的华富公司 100%股

权以 100 万元转让给郑光涛，马文钦、马锦惠在 2013 年 3 月 5 日以合计 100 万

元的价格分别从郑光涛处受让 10% 、90%的股权，其后因华富公司资产状况不

佳，马文钦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将持有的华富公司股权转让给深圳市英智驰科技

有限公司，马锦惠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将其股权转让给王兰娥，股权转让前马

文钦、马锦惠均已全面完成出资义务，对外转让股权的价格系依据公司资产及经

营状况而定，与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并无必然联系。 

二、华富公司 90 万元增资转入基本户后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增资款 2190

万元用于理财投资，均合法且符合公司经营用途和盈利目的，一审法院在两上诉

人充分说明并请求法院调取华富公司相关流水的情况下，未调取该重要证据，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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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事实认定错误。 

1、公司增资至 100 万元后，尾号 9946 的农行中山花园支行账户是用于验

资的专用账户， 2011 年 3 月 9 日银行流水显示注册验资户销户，该 90 万元即

转入华富公司尾号 7411 的基本账户，后该增资款被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2、公司增资至 3100 万元后，2013 年 12 月 30 日华富公司向深圳市深金浩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金浩公司”）转账合计 2190 万元，是经公司股东会

决议后用于理财投资，符合公司的营利目的。根据华富公司与深圳市雅飞利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飞利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6 日签订的《协议书》，华

富公司委托雅飞利公司理财，雅飞利公司委托深金浩公司收款，后由于投资对象

出现问题致使款项未能按时兑付，华富公司现仍积极追讨投资款。 

三、马文钦于 2014 年转让了其持有的华富创新公司 10%股权，马锦惠亦于

2015 年转让了华富公司股权，且均在工商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二人不

再是华富公司股东。华富公司对外投资的情况华富公司最为清楚，相关材料也保

存在华富公司内部，两上诉人无法也无权调取该证据材料。本案与华富公司有重

大关系，华富公司作为投资理财主体直接委托案外人对涉案款项进行投资，华富

公司及其保存的该部分材料对查清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因此，华富公司应作为

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在一审庭审中两上诉人多次向法院申请追加华富公司作为

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法庭未予理会，有违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且法庭未依职权

发函调取华富公司相关流水，直接认定好百年公司提交的不完整证据，事实认定

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四、马锦惠除增资款外，在 2013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另向华富公司转账

2650 万元用于公司对外投资及日常经营，马锦惠主客观均不存在抽逃出资的可

能性，事实上已完成了保持公司资本充实的股东义务。 

 

（六）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七）案件进展情况： 

二审已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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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9 年 3 月 8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19）粤

03 民终 2803 号，判决结果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 0304 民初 18069 号民事判决第

二项； 

二、变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 0304 民初 18069 号民事判决第

一项为:追加被上诉人马文钦、马锦惠为（2016）粤 0304 执 9966 号案件的被执

行人，在各自抽逃出资范围内(马文钦为 3000000 元，马锦惠为 18900000 元)承

担责任； 

三、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接受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本次判决裁定。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基本维持原判，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 03 民终 2803 号 

 

深圳市好百年家居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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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8 日  


